
3-4-1統計學生違規、交通事故資料，且有輔導作為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111 年度學生交通安全違規輔導統計表 

(仁愛國中獎懲系統)統計時間：111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違規人次：9 人次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2022 年 01 月 01 日 ~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獎 懲 公 告  

年班 座號 姓名 獎懲事由 獎懲依據 獎懲類別 獎懲日期 備註 學生簽認 

八年甲

班 
12 潘Ｏ晨 校外無照駕駛 

仁愛國中學生獎懲實施要

點第十二條大過 
大過:1 111.03.25 

 
  

八年甲

班 
20 周Ｏ杰 

於校外無照駕駛、抽菸

與喝酒。 

仁愛國中學生獎懲實施要

點第十二條大過 
大過:1 111.01.07 

 
  

八年甲

班 
20 周Ｏ杰 無照駕駛、抽菸、喝酒 

 
大過:2 111.10.20 

 
  

八年乙

班 
16 蔡Ｏ哲 無照駕駛、抽菸、喝酒 

 
大過:1 111.10.20 

 
  

八年乙

班 
19 黃Ｏ浩 無照駕駛、抽菸、喝酒 

 
大過:1 111.10.20 

 
  

八年乙

班 
19 黃Ｏ浩 無照駕駛、抽菸、喝酒 

 
大過:2 111.11.09 

 
  

九年甲

班 
10 黃Ｏ翔 

於校外無照駕駛、抽菸

與喝酒。 

仁愛國中學生獎懲實施要

點第十二條大過 
大過:1 111.01.07 

 
  

九年甲

班 
10 黃Ｏ翔 無照駕駛、抽菸、喝酒 

仁愛國中學生獎懲實施要

點第十二條大過 
大過:1 111.10.20 

 
  

九年乙

班 
26 黃Ｏ哲 無照駕駛、抽菸、喝酒 

 
大過:2 111.10.20 

 
  

 

=========================================================================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111 年度交通安全事件統計分析 

資料來源：校安通報系統  資料範圍：111 年 01 月 01 日至 11 年 12 月 31 日 

壹、違規情形：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內交通事件 0 件；校外教學交通事件 0 件；校外交通意外事件 3 件。(如 

附件一) 

二、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內交通事件 0 件；校外教學交通事件 0 件；校外交通意外事件 0 件。(如 



附件一) 

累計至今 111 年度前學生違反交通安全案例共計 3 件，包含 3 件車禍事件。經本校實施交通安全教

育及縣府交通大隊等單位宣導後，目前再犯者有持續減少至零事件。 

貳、違規（肇事）原因： 

一、學生騎乘摩托車時間多為放假日，家長未嚴格監督子女不得騎乘機車。 

二、學生圖方便到校，未經家長同意，自行騎乘機車到校。 

叁、違規輔導方式: 

學生除接受監理站之交通講習及罰款之外，學校施於輔導(抄寫相關交通法規)並依校規懲處，並與

家長密切聯繫注意學生之情況，防其再犯。 

附件一：(來源-校安通報) 

 
二、違規處理方式 

1.校外假日違規者：舉報人(學生／民宿／家長／教師)通知該生導師或本校師，導師知悉後請違規

學生填寫行為自述表當作自白證據並通知該生家長，同時告知學務處該事件。後續流程將依據本校

學生獎懲委員辦法依層級處理(導師-學務組長-學輔主任)。最終交由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之。 

2.上放學期間違規者：經糾察隊及導護老師登記違規行為後，先行口頭予以糾正再交由該生導師處

理，後續流程將依據本校學生獎懲委員辦法依層級處理(導師-學務組長-學輔主任)。最終交由本校學

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之。 

南投縣立仁愛國中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行為自述及獎懲處置表 

學生

基本

資料 

班

級 

 座

號 

 地址         村          路           巷         號 

電話   

學生

姓名 

 家長

姓名 

 與學生

關係 

□ 父子（女）  □母子（女） 

□ 祖孫   □其他          

事件  
事 

件 

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       

地點  



經 

過 

相關人員  

【一】請詳述事情經過（行數不夠可在背面繼續書寫） 

 

 

 
【二】當時感受： 

【三】是否知道自己的行為已違反校規：  □是  □否 

【四】學校師長是否宣導叮嚀類似行為是違規且不合法的：  □是  □否 

【五】該怎麼做才可避免此事發生（或減低嚴重性）？ 

－＞我當時應該… 

 

累  犯  狀  況 □初犯   □累犯第     次（前次犯規時間：                                   ） 

學務處 

處置建議 

□口頭申誡 □警告    次 □小過    次 □大過    次 □建議轉換環境 

其他： 

銷  過  方  式 □不予銷過  □勞動服務 □面壁思過 □抄寫相關文章、法律 □其他            

勞動服務 

期    限 

□警告一週：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共 5次。 

□小過二週：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共 10次。 

□大過四週：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共 20次。 

□其他：                                                                          

導師建議 □依學務處處置建議處理  □建議： 

獎     懲     委     員   決    議（建議處置為大過時，需會獎懲委員） 

 

獎懲決議 

（學務處書寫） 

□口頭申誡 □警告    次 □小過    次 □大過    次 □建議轉換環境 

其他： 

校 長  學 務 主 任  生 輔 組 長  導 師  

    

【獎懲若有疑議，請詳閱背面最下欄”學生申訴”項目，可向學生申訴委員提出申訴】 

 

 

事件經過（詳述）： 

 

 

 



 

 

 

◎學生或家長對於獎懲有意見或疑慮時，可與導師或學務處溝通，也可向學生申訴委員會提出申  

訴。 

◎仁愛國中 105學年度申訴委員會召集人：輔導主任【受理申訴窗口】 

◎仁愛國中 105學年度申訴委員： 

 

 

三、輔導追蹤 

1.每周一朝會全校性交通安全法規宣導 

2.觀看交通安全相關影片 

3.執行愛校服務整理校園周遭環境 

4.給於銷過辦理 

5.交通安全講座 

6.全校性宣導 

 

※相關輔導照片和宣導： 



 

說明：學務組長利用該集會時間加以宣導全校交通安全危險行徑。 



 

說明：導師利用該生空白進行交通號誌的說明和規則並加以輔導班級內違規的學生 



 

說明：帶違規的學生至南投高商接受學生機車安全教育研習 



 

說明：帶違規的學生至南投高商接受學生機車安全教育研習 

 

 


